
臺北市115學年度
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

教育方案鑑定安置工作說明

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115年1月8日



簽到處 研習講義



資優方案鑑定報名系統功能及權限設定

➢ 請先備妥「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帳號」之帳號及密碼以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
中校務行政系統」（https://school.tp.edu.tw/）

➢ 請各校資訊組長，將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之「特殊教育方案鑑定」
功能及權限（如下表），設定給特教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所屬之帳號，方才
能使用見到系統畫面及使用該功能。



資優方案鑑定計畫、報名系統操作手冊下載位置
(115/1/16上傳)

➢ 「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https://school.tp.edu.tw/）鑑定報名
專區（路徑：個別化教育/特殊教育方案鑑定/鑑定報名作業時間查詢）



資優方案鑑定計畫、報名系統操作手冊下載位置

➢ 可至「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https://trcgt.tp.edu.tw/pro/Center/Dig
italDocX.aspx?sid=083）鑑定表件下載專區（路徑：鑑定安置/鑑定表件下載/
國中學術資優方案），輸入特教通報網帳號、密碼，於115國中特殊教育方案
鑑定資料夾，進行下載。(中心網頁改版中)

備註：
1.帳號：特教通報網帳號；密碼：特教通報網帳號（第一次登入後請自行修改密碼）
2.若不慎遺失密碼或無法登入，請致電中心協助重置!（02-23034381-721或722）



115學年度報名鑑定-全面數位化
1. 系統自動篩選符合報名資格學生。

2. 學生線上報名，系統自動帶入學生基本資料。

3. 除人工線上檢核外，增加系統自動檢核機制。

4. 線上下載評量證、查詢鑑定結果及登錄安置意願。

5. 自動產出鑑定評量試務表件。

6. 自動成績計算及安置區域衛星方案學校排定。

7. 介接區域衛星資優方案承辦學校課程管理系統。

8. 介接資優學生線上個別輔導計畫。



承辦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廠商及資優中心聯絡一覽表

項目 學校 聯絡資訊

鑑定
報名
複選
評量

國文類
英語類

麗山國中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29巷42號
電話：（02）2799-1867轉512（輔導室）
網址：https://www.lsjhs.tp.edu.tw/

數理類 內湖國中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1號
電話：（02）2790-0843轉289（特教組）
網址：https://www.nhjh.tp.edu.tw/

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
維護廠商
巨耀資訊

網址：https://school.tp.edu.tw/jsservice/
客服電話：（02）7730-0089
客服Email：tpservice@oneplus.com.tw

資優中心中學組
電話：（02）2303-4381轉721或722

（02）2332-7125轉13或14
Email：trcgts@gl.ck.tp.edu.tw

https://school.tp.edu.tw/jsservice/


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
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計畫

➢ 114年12月9日（星期二）起公告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資優
教育資源中心及承辦學校網站。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https://www.doe.gov.taipei/

二、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https://trcgt.tp.edu.tw/

三、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https://www.lsjhs.tp.edu.tw/

四、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https://www.nhjh.tp.edu.tw/

➢ 中華民國114年12月9日北市教特字第11431203222號函發送各校



項目 日期

鑑定安置計畫上網公告 114.12.09

鑑定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 115.2.26-115.3.11

各校集體報名名冊上傳至報名系統 115.3.12-115.3.18

書面審查結果公告 115.4.2

複選評量 115.4.18

鑑定安置結果公告 115.5.8

繳交安置同意書 115.5.15

鑑定重要日程



報名資格： 114學年度就讀本市國中未設各該類學術性
向資優資源班學校之七年級學生，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 測驗評量：

鑑定
類別

申請標準

國文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文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英語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英語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數理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數學科或生物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
七以上



報名資格： 114 學年度就讀本市國中未設各該類學術性
向資優資源班學校之七年級學生，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者:

(二) 書面審查：符合「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
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書面審查基準說明」

1.近三年內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之國際性、全
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

2.近三年內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學科研習活動，成
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3.近三年內與報名鑑定類別相關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
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者。

4.參加之學科競賽、展覽活動或獨立研究成果，以「個人組」為原則。若兩人以
上合作之「團體組」作品或研究，應檢附共同作者同意書。



鑑
定
報
名
安
置
流
程



安置與輔導方式：經鑑定通過之學生，其安置採「特殊
教育方案（區域衛星資優教育方案或校本資優方案）」
辦理:

（一）本市公立、國立學校學生：一律安置「特殊教育方案（區域衛星資優教育方
案）」，即安置於原就讀學校普通班，接受指定學校辦理之區域衛星資優教
育方案服務，詳細方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告為主。

（二）本市私立學校學生：一律安置「特殊教育方案（校本資優方案）」，即安置
於原就讀學校普通班，部分時間在原校接受校本資優方案教學輔導服務。由
學校研訂校本資優方案及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向教育局申請補助經費辦
理。



登入系統前設定及注意事項

1.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P1～4

2.請各校資訊組長，將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之「特殊教育
方案鑑定」功能及權限（如下表），設定給特教組長/特教業務承
辦人所屬之帳號，方才能使用見到系統畫面及使用該功能。



登入系統前設定及注意事項

3.學生成績、報名檔案及相關鑑定報名處理工作，各校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其相關規則之規定辦理，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
個人隱私與權益。

4.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 ，進入特殊教育方案鑑定系統
頁面。



學生鑑定報名前置作業

（二）鑑定報名作業時間查詢

1.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P6

2.功能說明：查詢各鑑定報名作業時間之規定時程，請掌握時效，
避免因為系統依據時程自動關閉各該功能。

3.提供鑑定計畫、報名系統
操作手冊（承辦學校、
學生）檔案供學校承辦
人員下載使用。

 

 

○1 查詢鑑定作業時程 

○2 下載計畫、操     

  作手冊 



學生鑑定報名前置作業

（二）鑑定報名作業時間查詢

4.系統各作業開放及關閉期程如下：
（1）資賦優異報名期限：115.2.26上午9時起至115.3.11下午4時止

（2）審核資賦優異鑑定報名資料：115.2.26上午9時起至115.3.18下午4時止

（3）產生收件編號：115.2.26上午9時起至115.3.18下午4時止

（4）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115.2.26上午9時起至115.3.18下午4時止

（5）上傳學校報名資料：115.3.12上午9時起至115.3.18下午4時止

（6）列印評量證：115.4.8下午5時起

（7）查核鑑定結果：115.5.8中午12時起

（8）列印安置同意書：115.5.8中午12時起

（9）上傳學生安置同意書：115.5.18上午9時起至115.5.22日下午5時止



學生鑑定報名前置作業

（三）計算定期評量平均成績

1.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P7～8

2.功能說明：計算、查詢、匯出貴校符合「測驗評量」報名資格之
學生，以利各校通知導師、家長或學生。

3.在進行本功能之前，請務必先與貴校教務處教學組確認，貴校皆
已完成114年第一學期貴校七年級學生「語文（國語文）」、「
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科技（生物）」之定期評
量成績登錄，再進行以下步驟，以利系統計算正確。



學生鑑定報名前置作業

（三）計算定期評量平均成績

4.各校應就匯出之excel成績檔案，針對人數、姓名、科目代碼及成
績進行抽驗及驗算是否有誤。

5.請就該名學生符合哪幾科報名資格進行通知，不應將各個學生百
分等級分數直接通知學生。

6.各校如發現科目代碼設定有誤、班級類別設定有誤、或教務處更
正學生成績等，請先於校務行政系統之學籍、教務及成績等功能
進行更正，並重新按下「計算」鍵，即可再重新計算，系統會再
重新抓取學生成績進行運算。



學生鑑定報名前置作業

（二）計算定期評量平均成績



鑑定報名

作業

考試試務

作業

鑑定安置

作業

115學年度鑑定報名網路系統操作-三階段作業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2.學生印製報名資料紙本繳交特教組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5.承辦學校線上審核各校集體報名表件

6.特教組線上印製評量證並交給學生

7.學生攜帶評量證參加考試

8.特教組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9.特教組線上印製安置同意書交給學生

10. 學生繳交安置同意書紙本

11.特教組掃描上傳集體安置同意書

12.特教組通知學生各校課程說明會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2.學生印製報名資料紙本繳交特教組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鑑
定
報
名
作
業
流
程



5.承辦學校線上審核各校集體報名表件

6.特教組線上印製評量證並交給學生

7.學生攜帶評量證參加考試

8.特教組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考
試
試
務
作
業
流
程



9.特教組線上印製安置同意書交給學生

10. 學生繳交安置同意書紙本

11.特教組掃描上傳集體安置同意書

12.特教組通知學生各校課程說明會

鑑
定
安
置
作
業
流
程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1.學生版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 ～9

2.時間:115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4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3.請以學生單一身分驗證帳號及密碼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
政系統」(https://school.tp.edu.tw/)鑑定報名專區(路徑:學生線上
/資賦優異報名)，並依系統指示進行網路報名（如帳號遺失、密碼
遺忘或無法登入等問題，請洽各校資訊組長）。

4.下載鑑定計畫及相關注意事項：請點選報名頁面右邊之「報名說明
」頁簽，閱讀報名說明事項，並下載鑑定計畫、報名操作手冊及注
意事項，詳加閱讀。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5.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1)點選「基本資料」頁簽，開始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2)選擇鑑定類別：請勾選欲鑑定類別（國文、英語、數理限擇一勾選
）。

(3)檢核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表之「基本資料」，將由校務行政系統自
動帶入，請檢查是否正確；如發現有錯誤，請於線上直接更正。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5.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4)勾選特殊身份及特殊應考服務（無則免勾選）：請先於「特殊身分
」欄位勾選特殊身分類別，如有特殊應考服務需求，請於「應考
服務需求」欄位勾選「有」，如無需求請勾選「無」

a.勾選障礙類別：請勾選障礙類別或填寫其他特殊情形。

b.勾選應考服務需求項目：勾選欲申請服務項目。

c.上傳檢附證件：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個別化教育
計畫（此乃審查之重要依據，務請學校提供齊備）/醫生診斷證明
（以重大傷病、突發傷病學生身分申請特殊應考服務）。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5.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5)勾選報名資格：

a.測驗評量：請勾選「測驗評量」報名資格（系統將自動檢核是否符
合所勾選鑑定類別之報名資格。如勾選鑑定類別「國文科」，則該
生七年級上學期國文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須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
十七以上，否則系統自動阻擋報名）。

b.書面審查（得同時報名a.測驗評量，無則免勾選）：請勾選書面審
查報名資格，詳細說明及畫面請參閱學生版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7（
六）填寫獲獎紀錄。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5.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6)資料存檔：填寫報名基本資料後，請按下「下一步（存檔）」，系
統將自動存檔，在頁面填寫之資料將會自動保存，並導引到「觀

察推薦」頁簽。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6.填寫觀察推薦

(1)由家長或教師任一者填寫即可（建議家長可直接填寫）。

(2)家長填寫：請直接開始填寫觀察推薦表（推薦內容之字數請勿超過
500字，並請勿空行，避免系統無法套印），填寫完畢請先按「存
檔」鍵後，再按「下一步」鍵。

(3)教師填寫：請輸入推薦人（教師或專家學者）之e-mail帳號，再按
「發送」鍵，系統將自動寄發e-mail邀請推薦人填寫，觀察人如
填寫完畢，系統將自動同步呈現填寫內容於本畫面，請學生/家長
務必提醒觀察推薦人及時填寫，因填寫不及，未能完成報名程序
，後果自負。

(4)觀察推薦如未填寫，系統會阻擋學生完成報名。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7.填寫獲獎紀錄

(1)有勾選報名書面審查者，才需填寫，若無請跳過此步驟。

(2)請填寫近三年獲獎紀錄，至多三項，每一個獎項紀錄請依序依據學
生版操作手冊P7步驟2至5進行。

(3)若作品或競賽之參加組別屬「團體組」，請於系統下載共同作者同
意書（需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所有作
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並須由原就讀國中/國小學校承辦單位及

校長核章）。



1.學生上網填寫報名表

8.確認報名資料

(1)請利用「上一步」鍵，至前面報名資料進行資料檢核及修改，經檢
核無誤後，請按下「確認」鍵，一旦按下「確認」鍵後，系統之
報名資料即無法更改。

(2)如學生之觀察推薦表以e-mail帳號，邀請推薦人（教師或專家學者
）填寫，請務必確認推薦人已填寫完畢，再按「確認」鍵，請學
生/家長務必提醒觀察推薦人及時填寫，因填寫不及，未能完成報
名程序，後果自負（觀察推薦如未填寫，系統會阻擋學生完成報
名）。



2.學生印製報名資料紙本繳交特教組

1.學生版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0~11

2.時間:115年 2 月2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3.點選列印畫面：依據以下路徑點選到列印報名資料確認表頁面（路
徑：學生線上/資賦優異報名/學生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
。

4.以A4規格白色紙張單面黑白列印報名表件，由家長或監護人檢核簽
章後，向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提出報名申請，始
完成報名程序。









備註：報名書面審查者，系統才會套印本表



備註：勾選特殊身份及特殊應考服務，系統才會套印本表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1.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9~10

2.時間:115年2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11日 (星期三)下午 4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3.功能說明：供特教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在收到學生繳交之紙本
報名表件後，於線上進行審核、修改或補件學生報名資料。

4系統自動帶入已完成報名之學生名單（報名確認欄顯示「已確認」
，表示學生已完成報名，並按出確認鍵；如報名確認欄未顯示，表
示學生尚未按下確認鍵），請拿到學生繳交之紙本報名表件，依下
列步驟5至7審核報名資料程序。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5.查詢成績：點選學生後，可在頁面左下欄「定期評量平均成績」查
詢該名學生「語文（國語文）」、「語文（英語）」、「數學」、
「自然科技（生物）」之定期評量平均成績及百分等級，檢核是否
達到「測驗評量」報名資格。

6.檢核報名資料：請依照學生繳交之報名資料，一一點選「基本資料
」、「觀察推薦」、「獲獎記錄」頁簽逐一檢核，學生繳交之紙本
資料內容是否符合；如學生於紙本報名表件有書寫更正或檢核出應
修改之處，特教組長可以直接在線上進行修改，並按下「存檔」鍵
，系統將儲存修正後資料。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7.審核結果：請至「審核結果」頁簽進行以下確認工作。

（1）請確認報名確認欄：顯示為「已確認」。

（2）報名檢核欄：如學生資料無誤請選擇「通過」（資料無誤）；
如學生尚須補件請選擇「通過需補件」（資料需補件）並在「
需補件資料」欄，依據需補件資料進行勾選（學生應於115年3
月16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將補正資料送至就讀學校特教組
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後，確認資料無誤後再將原勾選「通
過需補件」修正為「通過」）；如學生不符合資格且無資料，
請選擇「未通過」。



3.特教組線上核對學生報名資料

8.新增報名學生：針對無法在家使用電腦或社經文化地位不利之學生
或家長，學校得以先由學生填寫紙本報名表件，交由特教組長（特
教業務承辦人）代為線上報名。

9.如學生之姓名為難字，以致學生名字無法出現，請參閱「全字庫安
裝操作說明」手冊，應請教務處註冊組協助於校務系統「學籍管理
/學籍/匯出/匯入學籍資料」進行難字修改，另於使用者（例如組

長/學生）電腦端之電腦安裝全字庫字型，才能順利呈現及套印。

10.學生報名資料檢核，請務必確認都有大頭照照片（通常於七年級新
生開學時即已上傳完畢），如無照片，請務必請貴校教務處註冊組
協助於校務行政系統（A02學籍管理/01學籍/上傳學生照片）處理
。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一）產生收件編號

1.時間:115.2.26上午9時起至115.3.11下午4時止

2. 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1

3.功能說明：在審核貴校學生報名資料無誤後，於線上進行報名序號
編號工作。

4.點選「產生」鍵：於完成（四）審核資賦優異鑑定報名資料工作後
，請點選「產生」鍵，系統將自動編碼已完成線上報名且資料經學
校審核過學生之報名編號，報名編號之編碼原則為：「學校校名-
鑑定類別-號碼（OO國中-數理-XXX）」。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一）產生收件編號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二）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

1.時間:115年26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至115年3月11日(星期三)下午4時
止。

2.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2-13

3.功能說明：列印學生報名資料確認表及集體報名名冊。

4.報名確認表：點選「報名確認表」鍵，系統將依據點選條件，自動
套印學生報名確認表後並下載檔案。

5.報名名冊：點選「報名名冊」鍵，系統將依據點選條件，自動套印
學生報名名冊後並下載檔案，請分別依據鑑定類別各自列印出來核
章。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二）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

6.請先執行（一）「產生收件編號」功能，再列印報名名冊，否則報
名名冊上之「收件編號」欄將無法呈現收件編號，另「評量證編號
」欄為空白為正常現象，須待4月3日評量證下載時，系統才會自行
帶入評量證編號。

7.請下載完報名名冊後務必核對學生是否無誤，系統只會將學校於「
審核資賦優異鑑定報名資料」功能審核通過之學生帶入。

8.下載之報名名冊請列印出來核章後，再掃描成電子檔，以供「（三
）上傳學校報名資料」用。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二）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三）上傳學校報名資料

1.時間:1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至115年3月18日(星期一)下午
4時止

2.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4-15

3.功能說明：上傳核章後集體報名名冊及該校學生報名資料確認表（
PDF檔）。

4.上傳名冊：請先上傳貴校核章後學校集體報名名冊掃描檔（PDF檔
）及於「（六）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下載之學生報名確
認表（PDF檔，自系統套印下載，非學生繳交紙本報名表之掃描檔
）。

5.上傳之單一檔案大小勿超過20MB，以免因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4.特教組線上繳交學校集體報名表件

（三）上傳學校報名資料

6.同步資料：按下「同步鍵」，將上傳之報名名冊及報名確認表同步
至系統中。

備註：往年不少學校忘了按

按下「同步鍵」，以致報名

未能成功



5.承辦學校線上審核各校集體報名表件

6.特教組線上印製評量證並交給學生

7.學生攜帶評量證參加考試

8.特教組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考
試
試
務
作
業
流
程



5.承辦學校線上審核各校集體報名表件

1.時間：115年3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至3月24日（星期二）下
午4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2.方式：由承辦學校將各校上傳之核章後學校集體報名名冊掃描檔（
PDF檔）核對報名系統之學生資料。

3.請耐心配合承辦學校檢核貴校相關報名資料，並依據檢核結果補件
。



6.特教組線上印製評量證並交給學生

1.時間：115年 4 月 8日(星期三)下午 5 時起。

2. 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6

3.系統說明：供特教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查詢、列印學生之評量
證。

4.請以 A4 規格白色紙張黑白單面列印出後，檢核評量證套印內容（
學生姓名、評量序號、試場位置、緊急聯絡人相關訊息、評量日程
）與報名名冊、4月8日（星期三）下午5時公告之複選評量時間、
地點及注意事項中試場位置是否無誤後，再轉發給學生。



6.特教組線上印製評量證並交給學生





7.學生攜帶評量證參加考試

1.時間：11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暫訂 8 時至 12 時);複選評量
詳細時間將登載於評量證上。

2.複選評量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115年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另行公告於承辦學校網站。



8.特教組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1.時間：115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2. 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7

3.系統說明：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4.另學生得以單一身分驗證帳號及密碼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
行政系統」鑑定報名專區 (https://school.tp.edu.tw/)，自行查詢

鑑定結果。



8.特教組查詢學生鑑定結果



9.特教組線上印製安置同意書交給學生

10. 學生繳交安置同意書紙本

11.特教組掃描上傳集體安置同意書

12.特教組通知學生各校課程說明會

鑑
定
安
置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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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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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教組線上印製安置同意書交給學生

1.時間：115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2. 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8

3.系統說明：列印學生之安置同意書。

4.印安置同意書：點選「印表」鍵，系統將依據點選條件，自動套印
學生安置同意書（包含安置至哪一個行政區學校舉辦之區域衛星資
優方案課程名稱）後並下載檔案。

5.請各校以 A4 規格白色紙張黑白單面列印出後，檢核安置同意書（
包含安置至哪一個行政區學校舉辦之區域衛星資優方案課程名稱）
與5月公告之區域衛星方案承辦學校一覽表中辦理學校、方案名稱
是否無誤後，再轉發給學生。



9.特教組線上印製安置同意書交給學生





10. 學生繳交安置同意書紙本

1.經鑑定通過之學生，須於 115年 5 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確認
安置意願，並繳交安置同意書至就讀學校特教組(特教業務承辦人);
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11.特教組掃描上傳集體安置同意書

1.時間： 115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14年 5 月 22 日(星期
五)下午 5 時前

2. 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手冊P19~22

3.系統說明：填寫學生安置意願並上傳學生安置同意書。

4.檔案寫安置意願：請點選「同步至區域衛星資優安置系統」頁簽，
依據學生安置意願，逐一填寫安置意願。

5.上傳安置同意書：請點選「上傳集體安置同意書」頁簽，上傳所有
學生安置意願書。

6.同步資料：請點選「同步」鍵，同步學生安置意願及安置同意書至
系統。



12.特教組通知學生各校課程說明會

1.時間：115年 6月底前

2.資優中心將彙整各校家長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資訊並於115年 5 月 8 日
(星期五)中午 12 時公告於中心網站，請再協助轉發。



資優方案各校作業全面數位化

1.鑑定報名數位化

2.衛星方案課程行政作業數位化

3.資優方案學生IGP數位化

4.數位化路上必定會有許多挑戰，若操作過程中遇到任何困難，請各

位不吝告知

5.希冀能藉由本次的數位化，減輕資優行政作業，增加方便性！



研習回饋單網址：
https://forms.gle/yL4XThUbJU6MfonT6



謝謝聆聽～


